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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浙江乌溪江

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征地移民

安置规划大纲的批复

衢州市人民政府：

你市《关于报请审查浙江乌溪江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征

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的请示》（衢政〔２０２２〕３１ 号）收悉。根据《大

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》有关规定，现

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《浙江乌溪江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征地移

民安置规划大纲（报批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大纲》）提出的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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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征地处理及影响范围，实物指标调查成果，移民安置规划指导

思想、依据、原则、内容和要求，移民安置任务、安置标准、安置去

向、后期扶持方案及移民生产生活水平预测评价。

二、你市要严格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，依据《规划大纲》

认真编制移民安置规划，并按规定程序报批。同时，积极采取有效

措施，严格落实好“即征即保、先保后征、人地对应”要求，不得违

反国家规定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被征地农民纳入企业职工基本

养老保险，切实保障移民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稳定。

浙江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省人力社保厅，省自然资源厅，省建设厅，省水利厅，省能源局，

省林业局，省移民办。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印发

—２—


